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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孙村婚礼及姻亲关系中的 “例”行与 “例”变

吴重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贲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 《诗经·国风·桃夭》

《诗经·国风》中的 《桃夭》三章，为２５００余年前民间婚嫁时女伴送新娘出

门所咏唱，祝贺新娘归于夫家必子孙兴旺，如鲜嫩的桃树花开果结枝繁叶茂。近

人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 ‘歌

《桃夭》三章’。”① 颇感惊喜的是，２００７年２月，我在莆田孙村参加村民婚礼时，

竟还听到源自 《桃夭》的现场祝辞——— “撒帐东方甲乙木，木旺于春桃生萼。其

叶蓁蓁成并茂，之子于归桃李绿。”文化在偏乡孙村如此绵延的传承，当归功于

村人常讲的 “旧例不可削，新例不可创”。

孙村所谓的 “例”，乃 是 民 间 事 关 敬 神 拜 祖、婚 丧 嫁 娶、人 情 往 来 的 成 规，

相当于李安宅先生讲的 “民仪”（ｍｏｒｅｓ）——— “一切民风都起源于人群应付生活

条件的努力。某种应付方法显得有效即被大伙所自然无意识地使用着，变成群众

现象，那就是变成民风。等到民风得到群众自觉，以为那是有关全体之福利的时

候，它就变成民仪。直 到 民 仪 这 东 西 再 被 加 上 具 体 的 结 构 或 肩 架，它 就 变 成 制

度”②。“例”不 像 风 俗 习 惯 那 样 容 易 移 变，却 也 不 如 制 度 那 样 具 刚 性 约 束。其

实，孙村并非世外桃源。虽然没有人愿在主观上削旧 “例”或创新 “例”，但剧

烈的社会变迁及悄然的民风 （ｆｏｌｋｗａｙｓ）转化无人可挡，“例”的移易难免发生。

问题是，在社会变迁、文化断裂及社会记忆发生危机的大趋势下，婚礼及姻亲关

系中的 “例”，为什么在社会整肃运动不断的毛泽东时代可 “例”行如初，而在

社会相对宽松的后毛泽东时代却 “例”变不已？

①

②

转引自 《诗经选》（周锡愎选注），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９页。

李安宅：《〈仪礼〉与 〈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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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时代行古 “例”———守护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

直至今天，孙村仍称 “新郎”为 “成人”，称 “新娘”为 “新妇”。这样称呼

并非方言所致，而是深契儒家传统对婚姻的主张。

《礼记·昏义》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

故君子重之。”处女 （女在父家称 “处女”）出嫁，不仅是为 （个）人妻，而且是

为 （家）族妇。瞿同祖先 生 说： “婚 姻 的 目 的 只 在 于 宗 族 的 延 续 及 祖 先 的 祭 祀

……我们自不难想象结婚之具有宗教性，成为子孙对祖先之神圣义务”，“从家族

的立场来讲，成妇之礼的重要性是远过于成妻之礼的。”① 传统婚姻的这一性质，

也可以从古人对婚礼的程序规定上看出。这套程序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

征、请期、亲迎、同牢、见舅姑、庙见②。而这些程序的完成，无不是以家长的

名义举行。即使是在 “亲迎”这一环节上，儿子也是承父命将新妇迎下轿的———

父命子道：“往迎尔相，承我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则有常”，子拜答曰：

“敢不奉命。”③ 洞房花烛夜，新妇只是实现了为人妻；欲成夫族之妇，尚需于次

晨沐 浴 候 见 舅 姑；三 个 月 之 后，更 须 对 祖 先 行 “庙 见”之 礼，始 “成 妇 之

义”———算是生为夫家之人，死为夫家之鬼。若新妇不幸在这三个月之内病故，

该给个怎么说法？孔子回答得很干脆：“示未成婚也。”④

婚礼这套繁密 而 隆 重 的 程 序，即 便 是 在 传 统 社 会，也 不 可 能 在 乡 里 一 一 落

实，如朱子 《家礼》为 民 间 嫁 娶 简 便 计，只 要 求 行 纳 采、纳 币、请 期、亲 迎 四

礼，且并纳币、请期为一礼。瞿同祖先生评论道：“礼不下庶人原是因繁文缛节

无论财力上人力上都有未逮，所以不能备礼，有倾 向 于 从 简 的 趋 势。”⑤ 孙 村 本

穷乡僻壤，从简的情形乃情理所在。不过，哪怕在物质再匮乏、“反封建”声浪

再高涨的毛泽东时代，孙村人还是努力守住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将婚姻

视为繁衍家族而非子女个人前程之大事———是 “成人”、 “新妇”而 非 “新 郎”、

“新娘”，并在婚礼之 “例”上予以铺陈彰显。

孙村 “乡老”回忆道：———

①

②

③

④

⑤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８８页、１０１页。

见 《宋史》一一五，《礼志》六八，《礼》一八，《嘉礼》六。转引自瞿同祖：《中国法

律与中国社会》，第１７４页。
《荀子·大略》。
《礼记·曾子问》。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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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破迷信，唯独婚、丧这两项没人敢出头 “打限”（取缔），不

然，那会激起民愤。结 婚 是 喜 事，大 家 都 想 “做 闹 热” （营 造 热 闹 气 氛）。

（１９）５８年秋 “食 食 堂” （指 人 民 公 社 大 食 堂），什 么 东 西 都 归 公，结 婚 酒

（席）办不成。５９年５、６月食堂 “下放”（解体），“逐祖”（各家各户）又

恢复办结婚酒，讲是不论如何得办给 “亲情大细” （亲戚朋友） “一嘴食”。

可惜 “五八化”（５８年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所有 “古物” （指民间礼仪

之用的器具）都给 “销 出” （搜 查 出），某 些 场 合 （指 某 些 礼 仪）办 不 像，

“后尾”（后来）渐渐简单化。时代是新时代，古 “例”还是照走。①

在毛泽东时代，孙村的嫁娶还是流行 “聘金” （ｂｒｉｄｅｐｒｉｃｅ）或 “相换” （换

婚）。② 议婚阶 段，照 “例”履 行 “放 订” （放 订 金 给 女 方，相 当 于 传 统 的 “纳

币”，也相当于今天的订婚）、“开日子”（续付部分聘金，同时通报男女双方的生

辰八字，此相当于将传统的 “纳吉”及 “纳币”合二为一）及 “看日子” （付清

聘金并确定嫁娶日期，相当于传统的 “请期”）。毛泽东时代孙村人的婚期一般确

定在农历十二月中下旬，婚礼持续三日，以完成传统婚礼的繁多程序。

第一天晚上的酒席称为 “送礼瞑”或 “上头瞑”（“瞑”指夜晚），招待携礼

前来道贺的 “人客”（客人）。孙村人所谓的 “人客”并非指朋友，而是指有血缘

关系的表亲及三代之内的姻亲，即 “亲情”。“亲情”携来的贺礼是一块 “布联”

（大约一丈长三尺宽的花布），但 “亲情”的贺礼并非针对新婚夫妇，而是送给婚

礼人家的一家之长。“送礼瞑”宴毕，这些 “布联”以送礼者与婚礼人家家长的

尊卑及亲疏关系③，依次挂在厅堂两侧的土墙上，每块 “布联”上都有用别针别

上的 “表轴”———在一块长条形的红纸上，书有送礼者的名字及送礼者与受礼者

的关系，如 “舅孙吴金福新婚志喜外甥林文洪敬贺”。从 “表轴”的落款方式可

以看出，婚礼的主角并非新婚夫妇，而是一家之长，因为结婚并非青年人个人爱

情的结晶，而是家族昌盛的大事。外人通过观看 “布联”上的 “表轴”，即可知

道婚礼主人 家 的 社 会 关 系 的 格 局。所 以，携 礼 的 “亲 情”总 是 谦 卑 地 对 主 人 说

①

②

③

孙村由吴、何、林三 姓 构 成，林 姓 为 外 来 户，没 有 资 格 出 任 “乡 老”。孙 村 “乡 老”

共二人，为吴、何两姓中最年长的男性。

参见拙作 《社会变迁与通婚领域的伸缩》，《开放时代》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讲究尊卑及亲疏，乃体现儒家的 “庶人伦理”。黄光国说：“儒家的 ‘庶人伦理’认为：

个人和其他任何人交往时，都 应 当 从 亲 疏 和 尊 卑 两 个 社 会 认 知 向 度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ｓ）来衡量彼此之间的角色关 系，前 者 是 指 彼 此 关 系 的 亲 疏 远 近，后 者 是 指 双 方 地 位 的 尊

卑上下。”见黄光国：《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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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没什么，只是拿来让人称呼一声”。事实上，某些因家境贫寒而买不起 “布

联”的 “亲情”，只是临时借来一块花布挂上，婚礼毕即取下还人。

“送礼瞑”子 夜 时 分，主 人 请 来 剃 头 师 傅，为 待 婚 男 子 举 行 “上 头”仪 式。

“上头”仪式其实为古代的 冠 笄 之 礼，如 《礼 记·曲 礼 上》称： “男 子 二 十 冠 而

字”，“女子许嫁，笄而字”。男子行冠礼，象征成人。待婚男子常不满二十，但

在乡间，成婚意味着成人，故结婚前夜须行冠礼即 “上头”仪式。孙村人因此将

某人结婚称为某人 “成人”，将 “新郎”称为 “成人”。“乡老”介绍，从前男子

梳辫，由剃头师傅略加修剪后将辫子盘起，并戴上一顶官帽，上有 “龙珠” （彩

色绒球），并用红毛绳连成一圈①，故称 “上头”。后来剪了辫子，但还是请剃头

师傅来 “上头”，没有了官帽和 “龙珠”，而代之以当时时兴的礼帽，帽筒上仍然

有连成一圈的红毛绳。婚礼期间，“成人”都得戴着这顶上了头的帽。２００７年２

月，我在孙村访 问 了 老 剃 头 师 傅 阿 坤，问 他 在 毛 泽 东 时 代 给 “成 人”剃 头 的 情

形。阿坤说：———

许当时 （那个时候）给人剃 “成人”头大有讲究，鸡未然啼的时候事先

叫一个 “四目全”（父母健在）的人给 “成人”在 “新妇房”（洞房）梳头。

梳了头，“寡” （我）嘴衔一支镊子，镊子夹着一支蜡烛，寡人走巡圈光线

照，用功剃头，不许第三人在场扶烛。剃了头吃点心，一瓯面，两个碗，表

示明年生 ‘打捕仔’ （男 孩）。尾 了 （最 后），还 得 有 一 个 人 陪 “成 人”困

（睡觉）“新妇房”，反正天将光，寡就齐躺下，冬天五更早，常常给尿急醒

无处拉，“新妇房”的夜壶 （尿壶）是不准使的。

次日早上为 “上头早”。 “成人”挨家挨户邀请同宗姓的人来 “食上头饭”，

让族人见证其 “成人”。这顿起于早上的酒席一般迟至中午方告结束。下午，同

宗兄弟十来人结队到女方家里去搬嫁妆，同行的还有一位族中 “阿嫂”（即伴娘，

也必须 “四目全”，即其父母及公婆都必须健在）。

在传统时代，“新妇”坐轿并头罩 “新妇罩”，轿门前还用绳子拴着一块生猪

肉，用于应付专叼食 “新妇”的 “路虎”。“路虎”之说源于 “新妇”须在出嫁前

两天断食节饮 （免得婚礼期间当众如厕），以致体弱不堪，常有 “新妇”昏厥轿

内，民间便传 说 此 为 “路 虎”所 致。毛 泽 东 时 代，花 轿 及 “新 妇 罩”不 复 存，

“路虎”也被目为子虚乌有，但 “新妇”出嫁的古 “例”并未废去———花轿改为

人力三轮车，“新妇罩”以 “四角巾”（当时流行的纺纱裹头方巾）代之，而在孙

① 瞿同祖先生说：“本身无官婚礼得盛摄，原是重 婚 姻 大 事，特 加 隆 重 的 意 思，有 些 时

代，庶人亦许假借公服。”见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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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起伏不平的小路上，那块应付 “路虎”的生猪肉依然在嘎吱作响的三轮车车把

上摇晃。

“新妇”到，鞭炮齐鸣，“成人”的家人须暂时躲避，此为 “避冲”——— “新

妇”虽进了家门，但尚未拜见祖先，还不算 “过门”，不能贸然相见。但 “成人”

却必须在门口 “亲迎”“新妇”的到来。在此，“亲迎”体现了 “敬妻之道”———

孔子认为，敬妻的根据是 “亲之主也，敢不敬与？”① 瞿同祖先生解释说：“所敬

的并不是妻本人而是她所代表的亲，她既负有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神圣责任，为

了宗庙，自不得不重之。”②

在司仪主持及 “阿嫂”陪护下，“成人”和 “新妇”在厅堂拜天地、拜祖宗

及对拜，值得注意的是，夫妻对拜时，“新妇”总是扭捏不愿下跪，仅由 “阿嫂”

象征性地从背后顶一下 “新妇”的膝关节。此为 “拜堂”，“拜堂”大概部分蕴含

有传统时代 “庙见”的意义。③

传统时代 “拜堂”结束后设有 “凤鸡桌”，夫妇饮交杯酒，这是整个婚礼中

难得一见的表 现 夫 妇 情 笃 的 “例”，可 惜 此 “例”已 废 止 于１９５０年 代。 “乡

老”说：

拜了堂，设 “凤鸡桌”，桌 上 摆 的 碟 中 放 面 食 做 的 鸡、凤、鱼、虾，每

碟一只或一尾，每道两碟，共八碟。这八碟是摆着看的，另外准备两碗面、

两瓯龙眼干汤，给 “成人”、“新妇”填腹肚。关键是食交杯酒，一对锡制酒

瓶，一对带耳的锡制酒杯，酒杯用红毛绳栓连。“成人”食一嘴 （饮一口），

余给 “新妇”，“新妇”食一嘴，余给 “成人”。当时金凤 （村里耆老）有一

副锡制酒瓶酒杯，后尾流传没了，大家也嫌设 “凤鸡桌”麻烦，这 “例”就

给削了。

接着是进 “新妇房”。“新妇房”的门顶设有门楣，悬挂着一块折叠成形似男

裤衩的花布，象征男权至上。而 “新妇”在头裹方巾、埋首跨过门槛的那一刻，

总能适时跃起将门楣扯下。若有某 “新妇”忽略了此举动，反会遭人讥笑。入了

①

②

③

《礼记·哀公问》。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０２页。

瞿同祖先生说：“后代虽因三月而庙见的时间太长，易 发 生 未 庙 见 而 妇 死 的 困 惑，所

以改为当日庙见。但其意义则一。”见 《中国 法 律 与 中 国 社 会》，中 华 书 局１９８１年 版，第１０１
页。另，根据传统中国的社会等级规定，庶人是不能立庙的。参见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３页。所以，孙村人 （庶人）的婚礼只好 在 当 日 “拜 堂”时

行 “庙见”祖先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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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妇房”，“会兄弟”① 便将嫁妆之一的蚊帐挂上眠床，抓起寓意早生贵子的红

枣、花生、瓜子，向蚊帐内的四角撒去，此为 “撒帐”：———

撒帐东方甲乙木，木旺于春桃生萼。（众喊：“好啊”）

其叶蓁蓁成并茂，之子于归桃李绿。（众喊：“好啊”）

撒帐南方丙丁火，火旺于夏莲花朵。（众喊：“好啊”）

……

“撒帐”结束，紧接的是 “告祖”。先拜父母，父母给新婚夫妇一副 （十双）

“红箸”（红筷子），寓意添丁添口；再拜祖父母、兄嫂、叔婶等家庭成员，受拜

者给压拜钱；最后是拜灶公，事实上也是指引 “新妇”认识夫家厨房所在。

上述 “例”行毕，“新妇”的地位始确立，她已是家庭一员，必须承担家务，

象征的举动是由 “阿嫂”（伴娘）带 “新妇”到井边挑一担水回家倒入厨房水缸。

之后，“新妇”回洞房，等待 “大酒瞑”（当晚婚礼正式酒席）开宴。

“大酒瞑”能否顺利开席，取决于坐 “横头位”的人是否到齐。“横头位”指

酒席上至尊的席位。像结婚这样的重大场合，贵宾的酒席一定是设在坐北朝南的

厅堂里，根据厅堂大小，设四至八席 （每席坐八人，俗称 “八仙桌”）等，但一

般都是席排两列。从大门往里看，最靠里的两席应让贵宾就座。而这两席中，背

靠北墙的四个席位尤为尊贵———左席左横位排第一尊 （Ａ），为 “命人位”，由媒

人就座；右席左横位排第二尊 （Ｂ），为 “祖宗位”，由 “成人”（新郎）曾祖母娘

家的人就座；左席右横位排第三尊 （Ｃ），为 “妈宗位”，由 “成人”祖母娘家的

人就座；右席右横位排第四尊 （Ｄ），为 “母舅位”，由 “成人”的舅父就座。如

下图所示：

Ａ、Ｂ、Ｃ、Ｄ任何一位未驾到，酒席都不能开始。往往是舅父 （Ｄ）好摆架

子，非得由 “成人”再三催请方肯落座 （哪怕他就在现场）。如果曾祖母或祖母

的娘家的确没人，其位必须空着。这样的尊位排定，旨在突出母系繁衍家族的伟

绩。而平日并不受社会礼遇的媒人，此时位居上宾，乃念其促成家族新的繁衍。

我向 “乡老”请教婚礼酒席尊位安排的依据，“乡老”的回答简洁而有力：———

自古讲 “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阴嫁阳家，阴最大，以母姓为主，

念其功劳大。因此，子孙结婚，娘家地位最高。

夜十点左右，鞭炮鸣，席散。“成人”和 “新妇”双双提着灯笼邀请舅父到

“新妇房”看 “出灯”。众人涌入 “新妇房”，由 “会兄弟”主持闹洞房。为增添

① 村中同年龄段的人为成婚者在迎娶当日闹洞房，这些人被称 为 “会 兄 弟”。“会 兄 弟”

负责 “做经文”、“撒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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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气氛，其中自有戏谑之处，但若依据其道白，却是渊源有自，雅致十足。所

以，在莆田乡村，闹洞房一直被称为 “做经文”。

“做经文”的第一个节目是 “抱出灯”，说的是一对新人在元宵之夜出游，人

潮熙攘，“成人”抱起 “新妇”，让伊 （她）免去踮脚赏灯之苦。因为 “出灯”与

“出丁”谐音，为取 “出丁”之吉意，“抱出灯”乃成 “做经文”的保留节目。

在毛泽东时代，孙村成年人的文盲率依然逾半，但这丝毫无妨他 （她）们在

乡村的寒冬深夜里，在莆田 “十音”（十种民乐器合奏）名曲 “驻云飞”舒缓乐

音间，沉浸于对他 （她）们而言可能一知半解然而却是文气横溢的 “经文”道白

之中。加上 “新妇”开口闭口自称 “奴家”的羞涩呢喃，以及吊挂眠床前、画有

“麒麟”“凤凰”、内置摇曳烛火的纸糊灯笼 （俗称 “凤灯”），教人不由重拾唐宋

遗绪，直追明清雅韵：———

（“会兄弟”道一句，“成人”或 “新妇”跟一句）

成人：今瞑风清月朗，大家兄弟叫咱两人齐来出灯达溜 （即 “溜达”）。

新妇：既然出灯达溜，乃兄，前面火光闪闪，此乃是何吉兆？

成人：贤妹汝 （即 “你”）不知，那是天赐麟儿。

新妇：既是天赐麟儿，待咱俩人走前迎接。乃兄，灯给挂许高，奴就看

不着。

成人：贤妹汝既看不着，待乃兄抱罢起看。

新妇：东边灯上，话有一幅故事，话有一头狮抢球。

成人：贤妹汝不知，那是麟吐玉书，天生孔子之瑞。

新妇：既是麟吐玉书，下面还有诗题一首。

成人：贤妹汝会识未识？

新妇：奴半字不知。

成人：汝既不知，待乃兄诵给汝听：麟也，麟也。麟是趾，麟是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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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君子，兴也。那是当年赵钧五子齐荣，丁出三元五桂。

新妇：东边看已毕，抱奴西边去看。

（成人抱着新妇，调转方向）

新妇：西边灯上，话有一幅故事，话有一头鸡啄月。

成人：贤妹汝不知，此乃凤朝阳，给汝看做鸡啄月。

新妇：既是凤灯，下面还有诗题一首。

成人：贤妹汝会识未识？

新妇：奴半字不知。

成人：汝既不知，待乃兄诵给汝听：凤也，凤也，何德之衰。往者不可

谏，来者犹可追，赋也。那 是 当 年 凤 宿 岐 山，文 王 生 于 岐 州，周 武 王 为 天

子，后传百子千孙。

新妇：两灯看已毕，抱奴转去。

成人：晋 （进）灯三元五桂。

新妇：放落百子千孙。

“抱出灯”结束，“会兄弟”带头喊赞句 （俗称 “四句赞”）：

会里兄弟闹洞房，宵衾帐内凤求凰 （众喊：“好啊”）。

麟吐玉书生孔子，凤宿岐山出文王 （众喊：“好啊”）。

在传统时代，婚礼上尚有带娱乐性的 “经文”，如 “刘备东吴招亲”、“瑞兰

跑雨”、“乾隆游江南”、“范梯云郭怀德打擂台”等，“成人”、“新妇”在 “会兄

弟”的导演下 扮 演 剧 中 角 色，还 由 小 孩 扮 丫 头，说 说 唱 唱，一 直 进 行 到 天 色 将

明。“抱出灯”因寓意多子多福而承传至今，而缺乏象征意义的纯娱乐性的 “经

文”在毛泽东时代即遭自然淘汰。

压轴戏是 “娘妈请花”。“娘妈”为宋代出生于莆田湄洲岛的林默娘，即后来

的海上女神妈祖。由一小女孩装扮成 “娘妈”，头上插满花，端坐于架在桌子的

椅子上。“成人”与 “新妇”配合，行路、渡船去湄洲岛，从 “娘妈”头上取回

一枝花，寓意明年将生 “打捕仔”（男孩）。

最后是 “掩门”，“会兄弟”率众人退出 “新妇房”，掩门休息，在夫家的婚

礼告结。次日的仪礼为 “新妇”带 “成人”回娘家，俗称 “请子婿”，这虽也是

婚礼的一部分，但已转向缔结姻亲关系。

在毛泽东 时 代，神 像 被 砸，庙 宇 遭 拆，宗 族 活 动 属 非 法，这 自 然 抑 制 了

“例”在传统婚姻宗教性面向上的铺陈。但是，传统婚姻注重夫妇生殖繁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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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丁兴旺的生物性的一面①，则在 “例”上依然彰显。是否与生殖繁衍这一传

统婚姻的核心价值相关联，乃是婚礼之 “例”在新时代里去或留的决定性因素。

不看到这一点，既可能夸大传统 “男尊女卑”观念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范围，从而

无从解释 “成人”亲迎 “新妇”的 “敬妻之道”以及婚礼酒席上对母系的尊崇；

同时也可能高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改造运动对民间规则的重塑，从而无从解释纯

娱乐性、纯个体性 （表达夫妻情笃）之 “例”的式微以及上述具 “得子添丁”寓

意的传统婚礼之 “例”何以在急风骤雨的时代变局中延续传承。

二、“走仪”：合二姓之好

如上所述，婚姻并非男女个人之间的私事，而是事关家族兴旺和睦之大计，

所以婚姻乃称 为 “合 二 姓 之 好” （并 非 “合 二 人 之 好”）。② 因 此，婚 礼 成 之 后，

姻亲关系的建立与维系是至为重要的。姻亲关系的维系，需要一系列有来有往的

仪礼表达，孙村人称之为 “走仪”，这也是姻亲关系中的 “例”。“走仪”虽是由

“新妇”在走动，但表达的是两个家族之间的相互敬重，尤其是娶妇之家对嫁女

之家的敬重。

《礼记·曾子问》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此正是出于对嫁女的伤痛。

伤痛归伤痛，“女大当嫁”乃 “天经地义”———按 《礼记·内则》的说法，婚嫁

之年，女子为二十，因故迟嫁的，到二十三岁也得嫁出。若有女嫁不出，孙村人

说：“那会 ‘丢手’（因脱不了干系而出丑、遭连累）。”从娶妇之家的立场看，聘

金的付出并不足以构成对嫁女之家的补偿，因为中国传统婚姻的意义并非在经济

方面，而是在社会 及 文 化 的 方 面。我 问 孙 村 的 “乡 老”，为 什 么 亲 家 之 间 必 须

“走仪”？“乡老”说，人家将女儿嫁过来，等于是给你家里 “做一个祖”，能不感

激人家吗？“乡老”所说的 “做一个祖”，是指组织家庭、繁衍后代，不致断子绝

孙、无人照顾祖宗的香火。在此意义上，嫁娶过程中聘金的存在，并不是 “买卖

婚姻”的证据。列维－斯特劳斯 在 《亲 属 制 度 的 基 本 结 构》一 书 中 指 出，妇 女 是

最高等级的礼物，婚姻是妇女的礼物交换制度，而聘礼是作为对应物提供的妇女

①

②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２集，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２８页。

传统中国有 “妇人七出”（休妻的七种情形）之说，具体为：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

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 其 乱 家 也；有 恶 疾，为 其 不 可 与 共 粢 盛 也；口

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窈，为其反义也。瞿同祖先生评论道：“七出的条件除盗窃一项仅关系

个人的失德外，其他条件无一不与家族 有 关。”参 见 《中 国 法 律 与 中 国 社 会》，中 华 书 局１９８１
年版，第１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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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象征性的对等物所替代的过程。① 他对欧洲社会婚姻的这一判断，其实并不适

合中国社会里的婚姻。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社会里的婚姻并非 “妇女的礼物交换制

度”，那么，以馈赠形式出现的姻亲之间的 “走仪”，算不算 “礼物经济”（ｇｉｆ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中的馈赠？②

在孙村，娶妇之家 对 嫁 女 之 家 的 “走 仪”主 要 为 “送 年 暝” （年 前 送 礼）、

“送节”（端午节前送礼）、“送秋”（中秋节前送礼）三个 “节季”（季节中的传统

节日），表达娶妇之家对 “新妇”的亲生父母的感激与敬重。

“送年暝”。第一次 “送年暝”的时间为迎娶 “新妇”的当日，娶妇之家以最

为隆重的 “办盘”形式 “送年瞑”。“盘”为竹篾编制、上了桐油红漆、直径一至

两尺不等、扁圆、有盖的容器，一般用于重要礼仪场合。一担 “盘”可以是八个

盘 （一头四个）也可以是十个盘 （一头五个）。头回到亲家送礼，当然是 “办十

个盘”，里面装有线面、糯米、菜丸、面食 （糕点）、炸豆腐、金针花、香菇、猪

脚 （连蹄的猪大腿肉）等 “做岁料”（年货）。往后的 “送年暝”由 “新妇”在年

关之际挑一担 （一对）“花篮”（加提耳的 “盘”）回娘家，一头为猪脚，一头为

线面。娘家将收下盘中或花篮里的六七成的东西 （若收了八九成，会被村人认为

“无底”或 “无礼数”），这叫 “收礼”；留下三四成的东西让女儿挑回夫家，并送

上一大一小的两只纸糊灯笼，名为 “子母灯”，寓意 “添丁”，这叫 “回礼”。

“送节”。端午节前，“新妇”挑一担花篮回娘家，一头为猪脚，一头为面粉

（莆田人家端午的节令 食 物 为 汤 面）。娘 家 “收 礼”时 可 以 将 礼 物 悉 数 收 下，而

“回礼”的东西为１００枚鸡蛋及１００支糊在竹签上纸虎仔，蛋与虎合称 “虎蛋”，

寓意女儿在夫家传下一大群虎虎生机的 “虎仔虎蛋”。此外，另加一套男孩的衣

裳衫裤，一个红兜子，希望其赐福能马上转成现实。

“送秋”。中秋节前，“新妇”照 “例”挑一担花篮回娘家，一头为猪脚，一

头则为米粉 （莆田人家中秋的节令食物为炒米粉）。娘家 “收礼”时可以将礼物

全部收下，而 “回 礼”的 东 西 为 红 糖 （寓 意 红 红 甜 甜）、姜 母 （生 姜）及 芋 头

（此二物皆寓意易发芽生子）。

①

②

转引自Ｃ．Ａ．Ｇｒｅｇｏｒｙ：《礼物与商品》，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６～１８页。

Ｃ．Ａ．Ｇｒｅｇｏｒｙ说：“礼物经济是一种债务经济，交易者的目 的 是 尽 可 能 多 地 获 取 礼 物

债务人。”见 《礼物与商品》，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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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年暝”、“送节”、 “送秋”依 “例”必须连续送三年。① 第四年时，如果

“新妇”仍未得 子，娘 家 还 是 会 在 年 关 提 “子 母 灯”到 女 儿 的 夫 家，直 至 得 子

为止。

如果 “新妇”生产 （无论男孩女孩），其娘家则要给亲家 “走仪”。第一环节

为 “做十四日”，娘家 给 坐 月 子 的 女 儿 “办 盘”，挑 来 糯 米、线 面、金 针 菜、蛏

干、香菇、莲子、茨实、桂圆干等 “月子料”（坐月子的滋补品），而女儿的夫家

将大部分东西收下，余下少量东西 “压盘”，也算是回礼。小孩满月时，娘家挑

一担花篮来给外孙 “做出月”，一头为猪肉、线面等给女儿的营养品，一头为给

外孙的银手镯、银 锁、童 衣、童 帽 等，而 女 儿 的 夫 家 以 办 满 月 酒 时 备 置 的 炸 豆

腐、米粉等作为回礼。小孩满周岁时，娘家也得挑花篮来给外孙 “做对啐”，除

童衣、童裤、童帽、童鞋、童袜外，还有一架 “车椅轿”（竹制的儿童坐椅），女

儿的夫家并没有给予特外的回礼，只是给一两斤米粉 “压花篮”。

如果女儿在夫家生育第二胎、而且不是男孩时，则娘家的 “走仪”要比第一

胎时简单得多，但 会 备 来 男 孩 款 式 的 儿 童 衣 帽，寓 意 招 丁。如 果 第 三 胎 还 是 女

孩，“新妇”的公婆干脆跟亲家说 “这次就免了”。

我问孙村 “乡 老”，在 这 些 环 节 中，为 什 么 不 讲 究 给 “新 妇”娘 家 的 回 礼？

“乡老”解释说，小孩出生了，双方大人都感到大欢喜，娘家挑来的东西是给其

女儿吃和外孙用的，其实都用不着回礼。

上述姻亲之间的 “走仪”固然也存在送礼、收礼和回礼三个环节，此类似于

莫斯 （Ｍａｕｓｓ）在论述馈赠时所说的馈赠、受馈赠和回赠 “三 重 义 务”，莫 斯 认

为，“回赠同样的礼物，或回赠等价或甚至价值高于接受之礼的更好的礼物”，乃

是受礼者的义务。②

但在 “走仪”之中，姻亲之间并不需要做等价或高价的 “回礼”。“走仪”固

然不是个体如 朋 友 之 间 的 馈 赠，而 是 以 家 族 为 单 位 进 行 的 社 会 再 生 产，但 “走

仪”也并非如莫斯描述的氏族之间的 “全面给予” （ｐ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ｔａｌｅｓ）的馈赠

交换行为——— “在这些交易中，财富的流通只不过是契约关系持续的一种方式罢

了”③，从而使馈赠交换不断引起一系列规模更大的回赠。而 “走仪”的 时 段 却

①

②

③

“送年瞑”、“送节”、“送秋”之 “例”为三 年，此 也 许 与 儒 家 所 谓 的 “守 丧 三 年”乃

为 “孝”基于同一理由，如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

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论 馈 赠———传 统 社 会 的 交 换 形 式 及 其 功 能》，中 央 民 族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２年版，“中文版序”（Ｍａｕｒｉｃｅ　Ｇｏｄｅｌｉｅｒ）第５页。

同上书，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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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例”行三年而已，其馈赠有固定的时段。

阎云翔先生在 《礼物的流动》一书中辨别了礼物交换的四种类型：横向情境

中的表达性馈赠；横向情境中的工具性送礼；纵向情境中的表达性馈赠；纵向情

境中的工具性送礼。① 如果增加礼物交换场合 （仪式化和非仪式化）这一维度，②

礼物交换的类型可增至八类。依此类型区分，孙村的 “走仪”也许接近于仪式化

场合、横向情境中的表达性馈赠。按阎云翔的分析，横向情境中的表达性礼物交

换，“双方都没有从馈赠中获得权力……很少有人感到他们送的礼物会增进他们

控制或影响 他 人 的 能 力……赠 礼 者 可 望 得 到 的 唯 一 权 力 是 积 聚 将 来 的 潜 在 回

礼。”③ 而孙村 “走仪”的双方，固然都没有从馈赠中获得权力 （此 不 同 于 莫 斯

所谓的传统的简单社会中的竞争性或非竞争性馈赠），并且其赠礼者也没有指望

“积聚将来的潜在回礼”，因为受赠者的回礼是即时的但却是不对等的 （此不同于

阎云翔所谓的横向情境中的表达性馈赠）。孙村的 “走仪”也许类似于 “非均衡

互惠”，但它又并没有导致社会等级的再生产———如 Ａ．Ｓｔｒａｔｈｅｒｍ所言 “如果一

件礼物没有带来严格对等的回礼，那么一定存在某种不可见的相应礼物来恢复均

衡，比如对收礼者的政治控制或赠礼者声望的增加”。④

当然，对互惠的普遍性模式构成挑战的情况并不少见，如等级情境下不求物

质回报的日本的 “恩”礼及印度的 “檀施”（ｄａｎ）之礼。⑤ 而孙村的 “走仪”更

为特殊，赠礼者不求物质回报并非基于双方具有纵向的社会关系。

其实，与互惠的普遍性横式相比，孙村 “走仪”的诸多特殊性无非源于如下

事实：赠礼与回礼双方都以家族 （家庭）而非以个体为单位，赠礼与回礼行为皆

非期望物质、权力、声望、地位或面子的获得与回报，而是基于 “无条件的积极

义务”，⑥ 在固定的时段内，着重表达对家庭及婚姻核心价值 （生殖繁 衍 子 孙 以

传宗接代）的 敬 重 与 维 护——— “新 妇”的 夫 家 在 头 三 年 对 “新 妇”娘 家 双 亲 的

“走仪”是感念其为自家子孙的血脉延续付出了辛劳，而娘家在当时的回礼以及

对外孙出生时的 “走仪”并非是以回报赠礼者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其祝福与馈赠

的对象并非女儿的公婆，而是自己的外孙。此并不同于杨联升先生所谓的以家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６３页。

同上书，第４４页。

同上书，第１６４页。

转引自阎云翔：《礼物的流动》，第１５５页。

参见阎云翔：《礼物的流动》，第９～１０页。

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 典 范 重 建》，台 湾 大 学 出 版 中 心２００５年 版，第

１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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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法人单位”的时间延后的 “报”。①

可以说，“走仪”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馈赠，乃因其出发点及指向皆围绕中

国家庭及婚姻的核心价值；它之所以没有引出无休止的、连锁式的 “礼物债的道

路”，② 乃因家庭周期决定的———新婚夫妇一般 都 在 三 年 之 内 生 育，并 且 在 两 三

胎内得子，若已得 子，那 些 具 象 征 性 回 礼 及 馈 赠 就 不 再 有 必 要。此 家 庭 周 期 过

去，“走仪”不再，姻亲关系趋于松散。所以孙村人常说 “没走没亲”，或 “众姑

没人叫”、“表爷亲情尾”，都是指隔代姻亲的关系状况；而 “走仪”之 “例”之

所以在毛泽东时代照样风行，乃因中国家庭及婚姻的核心价值并未受到冲击。在

此，并没有像萧凤霞在研究了中国南方通俗仪式后认为的 “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摧

毁并以政治功能取代了传统仪式的主要社会基础”。③

三、“黑婚时代”及 “后黑婚时代”的 “例”变

在孙村这样的偏僻角落，毛泽东时代的整体性社会改造运动其实并未彻底改

变村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仍然得以维系并在 “例”

上得以践行就是明证。当然，这与毛泽东时代鼓励生育或者不限制生育的政策有

关，但不要忘记毛泽东时代同时也盛行 “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高调。所以，我

们或许需要适当修正被高估了的政治运动对乡村社会的冲击。

倒是 “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及经济政策对孙村婚礼及姻亲关系中的 “例”

带来的冲击远甚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或社会主义实践，主要是因为 “后毛泽

东时代”的社会及经济政策直接针对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表现为：严厉

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村家庭生育的强力压制与处罚，孙村人想尽办法规避、逃避

处罚，以至于放弃行之千百年的宣示成婚的 “例”（其实，这也可视为家庭及婚

姻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仍拥 有 巨 大 生 命 力 的 另 一 种 表 达）。而 更 致 命 的 冲 击 是，

在面临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可能遭受 “倾家荡产”式处罚的危险之际，为了不

连累大家庭中的其他兄弟，村人选择了一旦结婚便马上分家并远走异地谋生的策

①

②

③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　杨联升卷》（刘梦 溪 主 编），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９６年 版，

第８６２页。

Ｃ．Ａ．Ｇｒｅｇｏｒｙ：《礼物与商品》，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４页。另外，翟

学伟也指出：“情理社会在人情往来上的非对等性就期望彼此因为情的产生而使交换关系不是

一次 （若干次）性地完结，或结 束 一 次 重 新 开 始 一 次，而 是 发 生 了 一 次 就 能 连 续 性 地 循 环 下

去。”参见翟学伟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６８页。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第２２９～２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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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大家庭的分离 （或大家庭生命周期的缩短）及核心家庭的离土离乡，致使基

于两个大家庭之间的、姻亲关系中的 “例”遭受折扣、出现变异并趋于式微。在

此可借用阎云翔在讨论当代中国的人口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时的一句断语：“在

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展的各项社会改造里，计划生育大 约 最 具 戏 剧 性，影 响

也最为深远。计划生育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使城乡中国人的私生活都有

了彻头彻尾的变化。”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计划生育政策日趋严厉地在乡村推行。在基层，以罚代

管乃常见现象。依照孙村所在地的 “土政策”，早婚者 （男未满２３岁、女未满２１

岁成婚）罚款５，０００至１０，０００元，未满间隔生育 （若第一胎为女孩，允许其生

第二胎，但须间隔四年）罚３，０００至５，０００元，超生一胎罚１０，０００元。为了形

成 “土政策”的威慑力，“计生工作队”对违规者家庭频频突击施暴———拉猪牵

羊、抓人 （哪怕非当事人）扒粮、卸门砸屋。村民的应对策略是：将婚姻及生育

转入地下，为了最大程度地封锁消息，连专业媒人也免了，而由可靠的亲戚充当

业余媒人。②

孙村人将未履行任何婚嫁迎娶之 “例”的婚姻称为 “黑婚”———悄悄谈婚论

嫁、闪电结婚、不摆酒席，年三十天黑时 “新妇”过门团岁，年初一一大早新婚

夫妇即南下珠江三角 洲 从 事 小 本 经 营 （孙 村 一 带 具 地 缘 行 业 特 色 的 金 银 首 饰 加

工）。至于成婚之后姻亲关系中的 “走仪”，也一并削免。当然，也有极个别依法

定年龄结婚的，但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如 “计生工作队”的紧盯及 “黑婚”

家庭的议论，也跟 着 免 去 婚 礼，只 是 在 中 午 办 了 一 顿 简 单 酒 席，以 示 明 媒 正 娶

———是 “红婚”而非 “黑婚”。

近三五 年 来，国 家 在 计 划 生 育 的 宏 观 政 策 上 有 所 调 整 并 趋 于 缓 和，加 上

２００４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导致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下 降，计 划 生 育 政 策

在孙村的威慑力不比从前。另外，近年来村民经商获利增加，已不在乎交纳违反

计划生育政策的罚款。更重要的是，由于外出经商者众，孙村原先的社会边界已

模糊并外移，跨地缘、跨血缘的商业上的朋友关系已成为孙村年轻一代主要的社

会关系，他们之间的人情往来已日益频繁，而举办婚礼、大摆宴席、接受亲朋好

友的道贺，正好是他们展示面子和积累社会资本的良机。以致在２００７年春节期

间，有位已经施行结扎手术且生育了六胎的男子，广邀亲友在家大摆宴席，声称

给自己补办 “结婚酒”。此可称为 “后黑婚时代”———虽未足婚龄但也要明媒正

①

②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１１页。

参见拙作 《社会变迁与通婚领域的伸缩》，《开放时代》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
中
国
乡
村
研
究

１０４　　

娶，并尽可能 恢 复 乃 至 创 新 在 孙 村 消 失 了 足 足 二 十 年 的 婚 礼 及 姻 亲 关 系 中 的

“例”。

二十年当 然 会 导 致 “文 化 记 忆”的 模 糊，若 借 用Ｊａｎ　Ａｓｓｍａｎｎ的 “文 化 记

忆”理论，模糊的可能只是以潜在形式存在的 “文化记忆”，而以现实形式存在

的 “文化记忆”———根据当今利益尺度衡量的可用部分，并不存在模糊或中断的

问题。① 孙村在 “后黑婚时代”里有关婚礼及姻亲关系中的 “例”变，其实就是

村人根据当今利益尺度衡量 “文化记忆”中可用部分的结果。在孙村人 “当今利

益尺度”的衡量之下，婚礼及姻亲关系中的 “例”变表现为：从原先的重在表达

对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的尊崇转为对个人 （“成人”本人或 “成人”之父）

面子或社会资本的累积；原来极具特殊性和象征性的 “走仪”，越来越向 “横向

情境中的表达性馈赠”乃至 “横向情境中的工具性馈赠”转化。

孙村本来流传着一句 “古语”（俗语），叫 “旧例不可削，新例不可创”。村

人 “土坯”说：———

凡乡里事、乡例，如结婚、生子办酒 （席），都得请亲戚邻居白食一顿。

削旧例会被人讲，说汝食别人家了，轮到自己就不给别人食。因此不能削。

新例也不能 创，创 了，往 后 别 人 得 后 面 跟，会 被 人 说 就 汝 最 有 面 子，如 此

时行。

请村人白吃一顿婚宴或满月酒乃是一种馈赠，受馈赠者若家有喜事不反过来

请白吃，馈赠者有意见，为免欠人情，故旧例不可削。而若想创新例 （如请一户

一人改为请全家），会引起社区成员 （村里人）的意见，因为这会增加他人日后

操办喜事时的经济负担。由此可见礼物交换的确不仅仅是建立个人关系的个体策

略，而且是 “支配小规模社区环境中社会行为的交换规则”。② 不 过，如 果 社 区

的社会边界不清楚了，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我向 “乡老”请教 “为何现时的乡里人敢削旧例创新例”，“乡老”不无平静

地说：———

现时的人反正没什么叫 “规格”，古传统古习惯都无所谓了。“例”是削

还是创，主要看人。财祖的人 （富人）削例还是创例，就被人说这样做大有

通 （变通得有道理）；塌鼻的人 （穷人）削例还是创例，就被人说这样做是

不是急棺 （省钱置棺材）？

①

②

《社会记忆：历史、回 忆、传 承》 （Ｈａｒａｌｄ　Ｗｅｌｚｅｒ编），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７年 版，

第５页。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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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头师傅阿坤也道出类似的看法：———

那当然是有社会地位、有家庭经济力的人正敢创新例，人家估计以后有

能力还礼。社会地位、经济差的穷苦人家，就拘拘束束。现时社会发展，大

家生活水平提高，斤斤计较的人少，新例也可创，旧例也可削。

其实，在今天人员急剧流动、社区边界模糊的孙村，削旧例的动机主要是怕

麻烦，换句话说，那些不带来扩大个人 “面子”而平添麻烦的例被削免掉；而创

新例的动机主要是扩大个人 “面子”，换句话说，只要能让自己脸上有光，宁愿

创新例添麻烦。孙村的年轻人常说，没朋友没 “面子”，没 “面子”没朋友。他

们所说的朋友主要是业缘上的人际关系，包括与自己有业务往来的同学。在此，

朋友关系即黄光国先生说的 “混合性的关系”——— “既不像血缘关系那样不可分

割，又不像工具性关系那样 ‘合则来，不合则去’……在混合性的关系网内，交

往双方平时必 须 互 相 给 面 子 或 照 顾 对 方 的 面 子，以 维 持 彼 此 间 的 情 感 关 系。”①

而按金耀基 先 生 对 “面 子”的 分 类，此 处 的 “面 子”主 要 是 指 其 “社 会 脸 面”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ｃｅ）———跟个人社会成就有关，而非 “道德脸面”（ｍｏｒａｌ　ｆａｃｅ）———跟

个人平日操守有关。② 孙村 “乡老”说 “现时的人反正没什么叫 ‘规格’”，隐约

含有 “现时的人”只求 “社会脸面”而无心于 “道德脸面”之意。

现在再来看看在上述社会环境变迁及个人行动逻辑之下，孙村婚礼及姻亲关

系中的 “例”变情形。

目前大部分人家的婚礼都事先向 “亲情”（表亲及三代之内的姻亲）宣布不

收礼，即不要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携 “布联”来。但不收礼仅针对 “亲情”，来

自朋友的礼照收。“乡老”说：———

原因太复杂。现时时势变了，没人愿意在厅堂挂 “布联”，“布联”挂得

再多也不一定就有面子。那只是一些 “亲情”关系，不说明汝这人家社会交

游面有多宽。再说，收了 “布联”，那些花布也无处使，不值钱。还有一个

原因就是现时人交游广，婚礼办酒动不动就是三四十桌，这许多桌数，也是

实在无精力办三顿 （“送礼瞑”、“上头饭”、“大酒暝”）给人食。再说这一大

堆 “亲情”，连困 （睡 觉）都 无 处 困，以 前 大 家 对 生 活 要 求 不 高，灶 厨 下，

楼板上都 随 便 躺，现 时 什 么 人 甘 愿 焉 生 （如 此）做？假 如 只 办 一 顿 “大 酒

暝”（婚礼当晚正宴），汝 （你）向 “亲情”收礼，那太对不住人家，收了礼

①

②

黄光国：《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３页。

转引自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 与 典 范 重 建》，台 湾 大 学 出 版 中 心２００５年

版，第４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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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只让人 食 一 顿？ 至 于 朋 友，那 是 另 当 一 回 事，朋 友 之 间 送 （礼）来 送

（礼）去、食来食去，那是稚仔人 （年 轻 人）的 事 情，大 人 管 不 着。朋 友 也

不在乎食一顿还是 食 三 顿，唯 独 “亲 情”好 讲 闲 话。当 然，即 使 没 收 “亲

情”的礼，该请的 “亲情”还得请到，不然无人坐 “横头位”。这一点还是

坚持落来。

值得指出的 是，毛 泽 东 时 代 的 婚 礼 贺 礼 主 要 由 “亲 情”送 给 婚 礼 人 家 的 家

长，现在的婚礼贺礼主要来自朋友，若是 “成人”（新郎）的朋友，则将红包交

给 “成人”本身，而与家长无关。

毛泽东时代，孙村人往往需半年至一年时间谈婚论嫁，履行 “放订”、“开日

子”、“看日子”等程序；“黑婚时代”，孙村人的婚姻处于地下状态，这些程序一

概不敢公开；“后黑婚时代”，孙村年轻人常年在外营生，平日无缘在家相亲，只

有过年、春节在家的约半个月时间里，速战速决，闪电结婚， “放 订”、 “开 日

子”、“看日子”三个程序合一一次过，从初次相亲相中到 “新妇”过门入户，最

快的仅需三天。① 年关及春节也是媒人的大忙季节，媒人络绎不绝于春节期间的

乡村小道，已成近年的新景观。

毛泽东时代的婚礼尚保留在 “送礼暝”请来剃头师傅给 “成人”行 “上头”

之 “例”，今天此 “例”已削而创出新 “例”。即婚礼当日上午，“新妇”由人陪

同到城里去 “做头”———由婚纱店的师傅依照城市里新娘的造型，给 “新妇”美

容美发，最后还穿上租借的白婚纱。与此相配套， “新妇”嫁来时 必 坐 小 汽 车，

还有由 “阿嫂”（伴娘）在 “新妇”下车时立刻为其撑红伞的新 “例”。而近一两

年又有人时兴坐 传 统 红 轿，当 然，原 先 孙 村 人 嫁 娶 时 挂 在 轿 前 的 那 块 用 于 应 付

“路虎”的生猪肉不见了，因为时下电视剧有关婚礼的镜头里并没这块 “肉”。孙

村年轻人认为这样做比较城市化，气派，有面子。但 “乡老”却愤愤不平：———

都是乱七八糟，反正电 视 里 时 兴 什 么 就 跟 着 时 兴 什 么。给 “新 妇”撑

伞，那算什么新 “例”？简单说是无知！往时只是重婚二嫁的妇女撑伞，而

且是在半瞑 （连夜）出嫁，表示该妇女此前犯了错误才被原夫 “出妻” （离

婚），连夜撑伞表示她犯了错不能见天。

“新妇”到，鸣鞭炮。原先的 “拜堂”、 “撒帐”及 “大酒暝”的 “抱出灯”、

“做经文”、“掩门”等旧 “例”倒是如次进行，一方面是以此表达明媒正娶的正

当性，一方面也是为 了 增 强 娱 乐 色 彩。 “成 人”的 朋 友 们 总 是 借 机 戏 闹，刁 难

“成人”和 “新妇”，并在 “做经文”时添加了许多城市化的内容，如要求交待恋

① 参见拙作 《社会变迁与通婚领域的伸缩》，《开放时代》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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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经过等等。在一派嬉笑声中，鲜有人关注这些婚礼旧 “例”的象征意义。

黄光国先生在讨论华人社会中的脸面与沟通行动时说：“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之一，就是个人有愈来愈多的机会脱离 ‘亲密社会’，而和 ‘运作社会’中属于

混合性关系或工具性关系的他者进行社会互动。”① 这一判断符合目前 孙 村 婚 礼

的实际，即朋友关系已经超过甚至取代了 “亲情”。但从目前孙村年轻人结婚之

后所开展的姻亲关系的情况看，他们并没有脱离 “亲密社会”的意向，毋宁是趋

于以工具性关系的逻辑处理姻亲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孙村年轻人虽常年在外，但

他们所能拥有和动用的有效的社会关系其实并没有如别人或自己想象的多，这可

以从目前刚成婚的年轻人大多选择与妻子的娘家 （岳父或妻兄弟乃至连襟）进行

商业合作或生意往来中得到印证。加上现在孙村的年轻人在外营生时都是小本经

营，适宜 “单打独斗”开夫妻档，此不宜继续维持兄弟之间或大家庭之间的经济

共同体，否则因家庭账目不清只能导致日益复杂的兄弟之间的矛盾。孙村人常说

“亲兄弟明算账”，账目不明必导致兄弟不亲。所以，理智的家长总是让儿子一成

婚即分家，大家庭的周期大为缩短。② 在此，原先属于两个家庭之间的姻亲关系

更多地转化为更私密的个人之间的商业伙伴关系，导致姻亲关系中的 “走仪”日

渐 “礼物经济”化———馈赠者注重个人面子，并期待受赠者的回报。

孙村 “乡老”说：———

以往 “送年瞑”、“送节”、“送秋”，罕见没 “办盘”没 “挑花篮”而单

单使钱的，除非 “亲情” （姻亲）之间闹矛盾，意见 绝 顶 大。用 票 （现 金）

去 “送年瞑”、“送节”、“送秋”，那是讲大家已经没顾什么 “亲情”，因此不

愿意用功置办礼物去尊敬对方。不比现时，后生仔动不动就用钱使票。

在 “后毛泽东时代”，大多数新婚夫妇已从大家庭中分离出来，是以核心家

庭的名义履行姻亲关系中的 “走仪”。起初，他们还依 “例”以实物 “走仪”，但

已有了 “面子”攀比的情形发生。如原先 “送年瞑”、“送节”、“送秋”中，猪肉

是必备的礼品之一，但也只需八到十斤左右。而此时，年轻人为争 “面子”，给

岳夫岳母挑去五六十斤猪肉为常见之事，最多的竟高达一百斤。“乡老”评论道：

“这种人简单讲是 ‘土猪’（愚蠢如猪）！他没看到祭年敬天地，这是最高规格的

①

②

黄光国：《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第７３页。

麻国庆说：“事实上分家本身是农民社会的一种理性的选择，这 种 选 择 主 要 是 出 于 生

活的具体实际，这种实际从经 济 上 看，分 家 后 的 收 益 大 于 不 分 家 所 付 出 的 资 本。”见 麻 国 庆：
《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８页。阎云翔也指出：“６０、７０年代，土地

和其他重要生产资 料 的 集 体 化 削 弱 了 儿 子 们 与 父 母 同 住 的 愿 望，因 而 导 致 了 尽 早 的 分 家 和

‘单过’制度的创设。”见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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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数了，酒杯里也只斟八分杯！”

近年来，因 为 大 家 都 觉 得 以 猪 肉 多 寡 争 “面 子”过 于 愚 笨，就 改 为 如 “乡

老”所说的 “用钱使票”“走仪”，这样不仅轻便，且易衡量，“面子”的大小一

目了然。当然，另一客观原因是新婚夫妇都已离村营生，无法在家乡如期挑着一

担实物到 “新妇”的娘家 “走仪”，只好采取货币化方式———年关及端午、中秋

节之前，在外地通过邮局电汇现金，从５００到２　０００元不等。

在毛泽东时代，姻亲关系中的 “走仪”是需要即时 “回礼”的，娘家回礼给

女儿的公婆家。而现在采取货币化、外地化 “走仪”，回礼之 “例”消失了，娘

家的父母就当作女儿女婿的孝 敬 而 把 这 笔 钱 悉 数 收 下；在 毛 泽 东 时 代， “走 仪”

例为三年，三年一到，娘家会在腊月十六之前提一对 “子母灯”或者在农历四月

底 （端午节之前）提着一篮 “虎蛋”到女儿的公婆家，即表明往后不必 “走仪”

了。而现在采取货币化、外地化 “走仪”，三年之限渐被遗忘，“走仪”已成了女

儿女婿用于孝敬娘家父母、强化与娘家家族关系网以及不断给娘家增添 “面子”

的一种方式，也可以说 “走仪”已经常年化并且个体策略化了。

四、结语：从 “其叶蓁蓁”到 “其根深深”

多位富有中国乡村田 野 经 验 的 人 类 学 家 都 指 出 了 姻 亲 关 系 在 “家 庭 策 略”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中的重要性，其 原 因 无 非 如 下：或 因 为 分 家 即 核 心 家 庭 的 出

现，如麻国庆认为 “分家有利于个性的独立和对亲属关系这一社会资源的充分利

用，因为在未分家前姻亲关系在交流上存在着诸多的困难，而分家明确了亲属关

系的指向”①；或因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关系资源的匮乏，如韩敏认为 “由 于 村

庄通常由一个宗族或一个宗族的某个分支构成，因此对于一个村子来说，可以利

用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在村落以外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多的社会保障，

姻亲关系是可以利用的”②；或因为 “关系学”所推动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性主 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本 与 女 性 的 结 构 （ｆｅｍａｌ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更 相 容，如

杨美惠 （Ｍｅｉ－ｈｕｉ　Ｙａｎｇ）认为 “引致社 会 关 系 跨 群 体、跨 域 界 流 通 的 阴 柔 力 量，

通常来自女性。而将个人嵌入基于有根可寻的亲属群体并维系团体稳固的阳刚力

量，是中国乡村的父系或血统的男性原则……同传统亲缘结构如血缘关系……相

比，向外扩展社会关系和关系网，并跨越固定的社会群体或个人的灵活联系，可

①

②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８页。

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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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与女性的结构更相容”。①

而如果我们进一 步 引 入 社 会 变 迁 的 视 角，并 结 合 孙 村 婚 礼 与 姻 亲 关 系 中 的

“例”变情形，可 以 说 目 前 孙 村 姻 亲 关 系 进 一 步 朝 实 用 化、工 具 化 的 方 向 建 构，

与因地方政府粗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及村民经济活动的非农化、异地化而导致大

家庭生命周期急剧缩短、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淡化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杨美惠曾指出，中国的实用亲属关系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ｋｉｎｓｈｉｐ）具有 “根状”（ｒｈｉ－

ｚｏｍｅ）形式。② 如果说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表达的是对临过门的 “新妇”生

育繁衍子孙而使家系枝繁叶茂的一种期待，那么，面对这同一株 “夭夭”之桃，

今天孙村的年轻一辈却更期待 “其根深深”———尽可能培育、利用、挖掘、建构

姻亲的根系网络，期望小家庭 “根深叶茂”———发家致富！

２００７年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８日草稿于星海洲与点堂

①

②

Ｍｅｉ－ｈｕｉ　Ｙａｎｇ，Ｇｉｆｔｓ，Ｆａｖｏｒｓ，ａｎｄ　Ｂａｎｑｕｅｔｓ：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３１６．

同上书，Ｐ．３０８．


